
汕头市城市生活污水再生利用专项规划（2025—2035 年）

（公示简本）

第一章 总则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激增、经济规模扩张，水资源需求持续

攀升，但自然水资源总量有限且分布不均。传统的水资源开发模式（如过度开采

地下水、跨流域调水）已面临生态破坏、成本高昂等瓶颈。同时，城市生活污水

排放量逐年增加，若直接排放或处理不当，将加剧水体污染，威胁生态安全和公

众健康。在此背景下，将污水视为“城市第二水源”，通过再生利用实现水资源

循环，成为缓解供需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一条：规划依据

1. 法规与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5)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60号）

(6)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

(7) 《关于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的指导意见》（水资源〔2017〕274

号）

(8) 《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发改环资规〔2019〕695号）

(9) 《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1〕13 号）

(10)《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意见》（发改环资〔2023〕1714

号)



(11)《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四五 ”用水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的通

知》（水节约〔2022〕113号）

(12)《“十四五 ”全国清洁生产推行方案》（发改环资〔2021〕1524号）

(13)《关于加强城市节水工作的指导意见》（建办城〔2021〕51号）

(14)《推进重点城市再生水利用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发改办环资〔2024〕194

号）

(15)《广东省节约用水办法》

(16)《广东省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粤发改资环〔2021〕466号）

(17)《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办法的通知》（粤办函〔2016〕89 号）

(18)《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

(19)《汕头市推进再生水利用配置工作方案》汕水资源〔2022〕26号

2. 规范标准

(1)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 《水回用导则 再生水厂水质管理》（GB/T 41016-2021）

(3) 《水回用导则 污水再生处理技术与工艺评价方法》（GB/T 41017-2021）

(4) 《水回用导则再生水分级》（GB/T 41018-2021）

(5)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16）

(6)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2020）

(7)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19）

(8)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GB/T 19923-2024）

(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2010）

(10)《循环冷却水用再生水水质标准》（HG/T3923-2007）



(11)《再生水水质标准》（SL368-2006）

(12)《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2016）

(13)《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 50013-2018）

(14)《水资源规划规范》（GB/T 51051-2014）

(15)《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GB50335-2016）

(16)《城镇再生水利用规划编制指南》（SL 760-2018）

(17)《城镇污水再生利用技术指南》（试行·）

3. 相关规划

(1) 《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 《汕头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21-2035年）》

(3) 《汕头市供水规划（2020-2035年）》

(4) 《汕头市污水专项规划（2021-2035 年）》（草案）

(5) 《汕头市水网建设规划（2017-2030）》

(6) 《汕头市万里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7) 《汕头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修编（2020-2035）》（草案）

(8) 《汕头市工业园区专项规划（2021-2035年）》

(9) 汕头市控规全覆盖（中期上报成果）

第二条：再生水利用相关术语

再生水：污水经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满足某种使用功能

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

深度处理再生水：是指污水处理厂达标出水经进一步处理净化后，满足再生

水利用水质要求的再生水，主要用于工业、城市杂用等方向。

工业用水原水：工业生产过程中，循环冷却水补充水、锅炉补给水、工艺用



水与产品用水、直流冷却水、洗涤用水原水，根据生产需要可以直接使用，混合

使用或进一步处理后使用的水。

工业用水水系：锅炉补给水、工艺与产品用水、冷却用水、洗涤用水等的源

水。作为锅炉补给水的水源，尚需要再进行软化、除盐等处理的水；作为工艺与

产品用水的水源，根据回用试验或参照相关行业或产品的水质指标，可以直接使

用或补充处理后再用的水；作为冷却用水、洗涤用水水源参照相关的水质指标，

可以直接使用或补充处理后再用的水。

循环冷却水：以水作为冷却介质，由换热设备、冷却设备、水泵、管道及其

他有关设备组成系统，水在系统中循环使用的一种冷却系统。

城市杂用水：用于冲厕、道路清扫、消防、城市绿化、车辆冲洗、建筑施工

的非饮用水。

城市绿化杂用水：除特种树木及特种花卉以外的公园、道边树及道路隔离绿

化带、运动场、草坪以及相似地区的用水。

景观湿地环境用水：指满足景观需要的环境用水，即用于营造城市景观水体

和各种水景构筑物的环境用水。

观赏性景观环境用水：指人体非直接接触的景观环境用水，包括不设娱乐设

施的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及其他观赏性景观用水。它们由再生水组成，或部分由

再生水组成（另一部分由天然水或者自来水组成）。

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指人体非全身性接触的景观环境用水，包括设有娱乐

设施的景观河道、景观湖泊及其他娱乐性景观用水。它们由再生水组成，或部分

由再生水组成（另一部分由天然水或者自来水组成）。

准Ⅳ类水水质：通常指水质状况非常接近国家Ⅳ类标准限值，但可能不完全

达标（最常见含义）。指水体的主要水质指标（如 COD、氨氮、总磷等）非常

接近国家Ⅳ类水标准限值，但可能有个别指标略微超标或者平均值略高于限值。

再生水利用量，是指再生水利用于工业、城市杂用、景观环境、生态补水及

农业灌溉等各类再生水利用量之和。其中，对于污水处理厂尾水直接排入自然水



体（包括河流、湖泊、湿地等）进行生态补水的情况，补水水质标准应符合或优

于《再生水水质标准》（SL 368）或《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中再生水利用于景观用水控制项目和指标限值，具备生态补水需求和通

过生态补水工程实施的纳入再生水利用量统计范围。

再生水利用率： 再生水利用率=（再生水用水量/污水处理量）×100%。

第三条：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汕头市 10座城市（县城）生活污水处理厂（北轴污水处理

厂、西区污水处理厂、龙珠水质净化厂、新溪一期和二期污水处理厂、南区污水

处理厂濠江分厂、潮阳城区污水处理厂、峡山污水处理厂、清源水质净化厂、后

江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回用系统规划。

第四条：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25-2035年，近期到 2030年。

第五条：规划目标

通过优化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保障水质安全等措施，构建安全、绿色、智

慧、高效“四维一体”现代化水务体系， 形成系统化、低碳化、经济化“三化

协同”资源利用格局。

规划近期至 2030年：汕头市建成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0%；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和城市杂用水中再生水替代率显著提高；污水资源化利用“政策-市场”

双轮驱动机制基本建立。

规划远期至 2035年：汕头市建成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35%；工业用水重复

利用率和城市杂用水中再生水替代率提升至行业先进水平，污水资源化利用“技

术-经济”俱佳配置模式建立。

第二章 再生水利用现状

第六条：再生水现状情况



1. 污水处理厂现状

汕头市现状规划范围内共有污水处理厂 10 座，设计处理总规模为 124.2 万

m
3
/d，2025 年日均污水处理量为 89.2 万 m

3
/d。

2. 再生水回用设施现状

现状规划范围内 10 座污水处理厂均有对尾水进行再生利用，再生水回用分

为污水厂内部回用及外部回用，再生水利用量 24.475 万 m
3
/d。

3. 再生水水质现状

（1）污水处理设施现状出水水质

根据污水处理厂运营月报统计情况，对各污水处理厂的出水水质指标进行统

计，各污水处理厂的检测出水水质指标（包括 CODCr、BOD5、SS、TN、TP、NH3-N、

pH、盐度、粪大肠菌群）均能满足出水水质标准要求。

（2）污水处理设施受纳水体水质目标

规划范围内 10 座污水处理厂的尾水受纳水体（西港河、沙北排渠、新溪主

河涌、护城河、峡山大溪、东畔大坑）6个受纳水体作为河道观赏性景观生态补

水时，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Ⅴ类水质标准及《城市

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18921-2019）中相关指标要求。

第七条：再生水利用存在问题

1. 再生水利用结构尚需优化。目前再生水利用以厂区内杂用用水和河涌生

态补水为主，河道生态补水占比大，再生水利用结构较为单一，有待优化。

2. 再生水输配水系统有待完善。再生水管道铺设难度大，建成区内建成道

路和地下管线较多，地下空间有限，新增敷设再生水管网难度大。

3. 再生水水质和检测系统有待提高。规划范围内目前各污水处理厂的出水

水质检测项目仅有主要的 9项，部分只有 6项，未能覆盖标准要求的工业用水的

基本控制指标，限制再生水工业回用的推广和利用，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和检测

系统需进一步提高。



4. 公众对再生水水质存在一定误区。公众参与度低，对再生水使用存在一

定抵触心理，对再生水的推广造成一定阻力。

5. 再生水设施及管网建设资金缺口大。

6. 政策推广机制与市场驱动缺失。汕头市目前尚未出台城市再生水利用相

关的管理办法，新建小区、公共建筑、城市绿化等项目未强制要求配建再生水管

道，用户端需求难以形成规模地推广使用。市场引导机制不健全，目前并未有统

一再生水利用定价机制，且缺乏对再生水利用相关的财政补贴，导致污水处理企

业在再生水的推广使用方面缺乏动力。

第三章 再生水需求规划

第八条：再生水利用发展方向规划

汕头市建成区再生水利用重点领域包括城市杂用、工业用水和河道生态补

水。

第九条：再生水利用规划分区方案

规划范围划分为 8个再生水供应分区，分别为北轴污水处理厂片区、西区污

水处理厂片区、新溪 - 龙珠水质净化厂片区、南区污水处理厂片区、潮阳城区

污水处理厂片区、峡山污水处理厂片区、清源水质净化厂片区、后江污水处理厂

片区。

第十条：再生水片区需水量测算

规划范围内的绿地与开敞空间的浇洒需水量 2.989万 m3/d，交通运输用地

的浇洒需水量 12.079万 m3/d，洗车行洗车需水量 0.476万 m3/d，工业用水需水

量 14.456万 m3/d，环境用水需水量 39.189万 m3/d。

北轴污水处理厂片区需水量 5.00m3/d、西区污水处理厂片区需水量

10.12m3/d、新溪 - 龙珠水质净化厂片区需水量 23.04m3/d、南区污水处理厂片

区需水量 10.03m3/d、潮阳城区污水处理厂片区需水量 7.57m3/d、峡山污水处理

厂片区需水量 3.48m3/d、清源水质净化厂片区需水量 16.56m3/d、后江污水处理



厂片区需水量 1.31m3/d。

第十一条：再生水利用供需平衡规划

规划范围规划再生水利用率为 47.36%，满足《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汕头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21-2035年）》和《汕头市

污水专项规划（2021-2035年）》（草案）再生水利用率规划目标。

第四章 再生水工程系统规划

第十二条：再生水厂工艺

10座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满足再生水供应应遵循“以需定产、分级提标、

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再生水用户对水质（特别是悬浮物、硬度、盐度、有毒

有害物质）进行强化，使其产水水质与用户需求精准匹配。

第十三条：再生水厂布局

规划再生水厂建设主要在现污水厂址进行工艺提升，依据《汕头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汕头市污水专项规划（2021-2035 年）》（草

案），规划 10座污水处理厂的总规模约 197.4万 m3/d，总占地约 101.66公顷。

规划北轴污水处理厂和龙珠水质净化厂近期布置一体化中水回用装置对厂

区尾水进行深度处理。

第十四条：输配水管网系统规划

1. 北轴污水处理厂片区

规划再生水管总长度 12.33公里，管径 DN150-DN350。其中新建再生水管

道 11.41公里，保留现状再生水管道 0.82公里。规划一体化回用设施和再生水

加压泵站 1座，加压设备的配置须满足再生水用户的使用，配备合理的加压系统，

避免末端出水压力不足等问题。新建市政杂用再生水取水点 4个，再生水取水点

采用智能化取水点，取水点应具备数据记录、传输与扫码付款等功能，并结合取

水点设置消防应急取水平台。



2. 西区污水处理厂片区

规划再生水管总长度 27.83公里，管径 DN150-DN800。其中新建再生水管

道 24.1公里，保留现状再生水管道 3.73公里。规划再生水加压泵站 3座，加压

设备的配置须满足再生水用户的使用，配备合理的加压系统，避免末端出水压力

不足等问题。新建市政杂用再生水取水点 6个。

3. 新溪-龙珠水质净化厂片区

规划再生水管总长度 80.54公里，管径 DN150-DN1200。其中新建再生水管

道 79.75公里。规划再生水加压泵站 6座，其中 2座为补水泵站。新建市政杂用

再生水取水点 9个。

4. 南区污水处理厂片区

规划再生水管总长度 54.53公里，管径 DN150-DN800,均为新建再生水管道

24.1公里。规划再生水加压泵站 3座，加压设备的配置须满足再生水用户的使用，

配备合理的加压系统，避免末端出水压力不足等问题。新建市政杂用再生水取水

点 13个。

5. 潮阳城区污水处理厂片区

规划再生水管总长度 25.05公里，管径 DN500-DN800。规划再生水加压泵

站 2座，新建市政杂用再生水取水点 6个。

6. 峡山污水处理厂片区

规划再生水管总长度 18.17公里，管径 DN350-DN800。规划再生水加压泵

站 3座，新建市政杂用再生水取水点 6个。

7. 清源水质净化厂片区

规划再生水管总长度 39.7公里，管径 DN200-DN1000。其中新建再生水管

道 39.7公里。其中沿莱美路、澄江路、澄海公路布设再生水干管，沿翠峰路、

汕北大道、中阳大道等道路布置再生水支管。规划新增加压泵站 2座和市政杂用

再生水取水点 4个。



8. 后江污水处理厂片区

规划再生水管总长度 8.8公里，管径 DN100-DN400，其中新建再生水管道

8.8公里和新增加压泵站 1座。保留现状市政杂用再生水取水点 1个，并结合取

水点设置消防应急取水平台。

第十五条：近期建设规划

结合城市规划建设进度，通过系统梳理全区输送管网建设，共新建 DN100～

DN1000再生水管道 127.48km，一体化回用设施 2座，再生水加压泵站 11座，

取水点 25处，人工湿地 1座，总费用约 33346.41万元。

表8- 1 近期规划建设一览表

再生水

分区

序

号
名称 规模 单位 数量

北轴污

水处理

厂片区

1

潮阳路

DN350 米 1790

2 DN200 米 790

3 DN150 米 700

4 金环北路 DN200 米 1920

5 澄海路 DN200 米 1180

6 惠来路 DN200 米 1180

7 北轴再生水加压泵站 - 座 1

8 一体化回用设施 - 座 2

9 取水点 - 个 4

10 小计

西区污

水处理

厂片区

1 金砂西路 DN800 米 1520

2 牛田洋东路 DN800 米 1830

3 鮀浦路 DN800 米 630

4
金凤西路

DN800 米 1650

5 DN600 米 2120

6 文渊路 DN500 米 1490

7
大学路

DN400 米 3200

8 DN200 米 2250

9 军基路再生水管 DN300 米 1910

10
金砂西路再生水加压泵

站
- 座 1

11 高新区再生水加压泵站 - 座 1

12 取水点 - 个 6

13 小计

新溪-

龙珠水

1
东兴路

DN800 米 1800

2 DN600 米 2640



再生水

分区

序

号
名称 规模 单位 数量

质净化

厂分区

3 DN400 米 2140

4 凤东路 DN600 米 2002

5 昆仑山路 DN200 米 1772

6 汕汾路 DN300 米 2350

7 南岭路 DN200 米 1964

8
银信路

DN300 米 2205

9 DN200 米 1145

10 银心路 DN200 米 1177

11

金鸿公路

DN400 米 5173

12 DN200 米 740

13 DN150 米 343

14 韶山路 DN400 米 2333

15
津东路

DN200 米 432

16 DN150 米 280

17
中阳大道

DN1000 米 478

18 DN400 米 2290

19 南翔路 DN300 米 2710

21 外砂路 DN200 米 1186

22 海滨路 DN200 米 1100

23 沈海高速公路西侧 DN200 米 601

25 侨韵公园补水泵站 - 座 1

26 取水点 - 个 2

27 一体化回用设施 - 座 2

28 小计

南区污

水处理

厂分区

1 沿江路 DN500 米 700

2 疏港大道 DN500 米 5220

3 疏港大道 DN200 米 2420

4 鮀浦路 DN800 米 630

5 南科路 DN200 米 1645

6 致业路 DN200 米 1570

7 河中路 DN200 米 4550

8
澳旺路

DN800 米 950

9 DN600 米 850

10 同盛路 DN500 米 2150

11
广达大道

DN200 米 560

12 DN150 米 420

13 渔港横三路 DN150 米 860

14 磊广大道 DN400 米 1000

15

东湖路

DN400 米 1020

16 DN300 米 2130

17 DN200 米 1090



再生水

分区

序

号
名称 规模 单位 数量

18 综保区内再生水管 DN200 米 3980

19 南区再生水加压泵站 - 座 1

20 北山湾再生水加压泵站 - 座 1

21 取水点 - 个 5

21 小计

潮阳城

区污水

处理厂

片区

1 人工湿地补水通道 DN700 米 100

2 江华一路 DN800 米 400

3 城南大道再生水管 DN800 米 4900

4 疏港路再生水管 DN800 米 1900

疏港路再生水管 DN800 米 2500

5 海尖路再生水管 DN500 米 1200

6 安海路再生水管 DN600 米 1300

7 华海路再生水管 DN600 米 3200

8 人工湿地建设工程项目 3.0 万 m
3
/d 处 1

9 再生水加压泵站 1# - 座 1

10 再生水加压泵站 2# - 座 1

11 取水点 - 个 4

11 小计

峡山污

水处理

厂片区

1 峡山大溪南侧支路 DN800 米 890

2 北环大道 DN800 米 3450

4 再生水加压泵站 1# - 座 1

5 取水点 - 个 2

6 小计

清源水

质净化

厂片区

1 莱美路 DN600 米 815

2 DN500 米 280

3 中阳大道 DN400 米 1700

4 DN200 米 2400

5 翠峰路 DN300 米 1600

6 五洲大道 DN200 米 2800

7 再生水加压泵站 - 座 1

8 取水点 - 个 1

9 小计

后江污

水处理

厂片区

1 龙滨路 DN200 米 1320

2 DN100 米 180

3 中兴路 DN150 米 600

4 DN100 米 230

5 西竹路 DN150 米 590

6
羊屿路

DN150 米 940

7 DN100 米 1060

8 再生水加压泵站 - 座 1

9 取水点 - 个 1



再生水

分区

序

号
名称 规模 单位 数量

小计

总计

第五章 智慧水务

第十六条：智慧水务建设规划

1. 构建一体化智慧水务平台，实现数据融合与业务协同。

2. 深化技术融合与模型建设，提升系统智能决策能力，强化监测计量精准性。

3. 建立厂网站河协同调度机制，强化水环境综合管控，完善多维度监测计量数

据统计。

4. 健全安全保障体系，强化监测计量数据统计安全。

5. 建立长效运营维护机制，保障监测计量数据统计持续有效。

第六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十七条：政策与管理保障

1. 在法规与标准保障层面，加快制定地方性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或政府规章，

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用水定额管理及再生水优先使用领域。

2. 在管理与组织保障层面，需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

第十八条：运营保障

1. 建立市场多元参与专业型、市场化运营机制。

2. 完善再生水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规划协同。

3. 健全再生水水质监测体系。

4. 汕头市可建立分阶段、差异化、可持续再生水定价机制。

5. 通过多元激励政策促进再生水生产与消费。

第十九条：技术保障

1. 强化科技支撑。

2. 加强再生水开发利用关键技术攻关。

3. 同步推进再生水管网与城市道路、新区建设统一规划、协同实施。



第二十条：资金保障

1. 构建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2. 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落实再生水生产与利用相关税费优惠政策。

第二十一条：安全防控

建立覆盖全面、注重预防的风险防控体系，重点应对水质、供水、工程及人

为四类风险。

第二十二条：公众参与

1. 建立透明、多元的沟通与监督机制。

2. 引入社会化监督，建立有奖举报制度。


